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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牲畜定点屠宰场建设是一项利民工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对于保证肉品的

质量和人民群众食品消费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没有定点屠宰的地方，部分私宰点

为牟取暴利，未经检疫就私自宰杀病死猪，对肉食品的安全供应产生极大影响，对人民

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畜禽屠宰加工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泉政办明传〔2022〕53 号），晋江规

划新建 1 家标准化、机械化、现代化牲畜定点屠宰厂，屠宰规模为年屠宰生猪 72 万头、

肉牛 7.2 万头、肉羊 15.1 万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晋江

市肉品加工产业园一期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2024 年 11 月，福建省晋江市晋尚

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泉州市华大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针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

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建设项目附近的居民、单位充分了解项目

的意义、可能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取得公众的支持，确保项

目实施与公众利益的一致性，以在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以取得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公众对项目建

设和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态度、意见和建议，了解和掌握民意，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

情权，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轻

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做到防范于未然，既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和可行性，也有助于公众对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是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是保障人民群众环境保护

权益的有力手段、构建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对维护公众环境保护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为充分了解项目周边区域社会各界公众的

意见，切实保障可能受影响人群的正当权益，我单位采取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公

众意见调查两种形式，分阶段公开相关环境信息，于 2024 年 11 月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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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示平台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由于项目用地范围和建设方案进行

多次调整，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25 年 4 月最终定稿，环评单位根据《晋江市肉品加工

产业园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版）》，对此前编制内容进行修订和调整，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5 年 11 月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发布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项目周边村庄张贴公示，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14 日在《海峡导报》分别刊登了项目公众

参与公示启事。在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

表、电话、信函及电子邮件。 

此次公众参与调查流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公示媒介包

括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络公示），海峡导报（登报公示）以及现场张

贴公示，公示的范围较广，基本涵盖了可能受影响的主要村镇，具有一定代表性。项目

建设会对周边环境和村民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单位承诺将加强

对项目施工及运营期的环保保护，结合环评报告书及环评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采

取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将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降低至最低限度。 

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4 年 11 月 05 日通

过网站公开下列信息：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②建设单

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公示 

我 单 位 于 2024 年 11 月 05 日 在 全 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41105awMrK）发布了首次环境信息公示。第

一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是专业的环评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作为项目公示网

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网络公示媒介的要求。 



 

3 

 

2.2.2 张贴公示 

2024 年 11 月 05 日，在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的同时，我单位分别在永和镇政府、巴

厝村和西坑村村委会张贴项目基本情况公告，第一次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2 。 

项目位于晋江市永和镇，其周边村庄主要为巴厝村和西坑村，永和镇政府、巴厝村

和西坑村村委会是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作为项目公示张贴场所，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张贴场所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首次环境信息网络公示至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单

位或公众的反馈意见或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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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第一次环境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巴厝村村委会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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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坑村村委会张贴照片 

.  

永和镇政府张贴照片 

图2  项目第一次环境信息张贴公示照片 

三、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网站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公示内容：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征求意见稿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11 月 07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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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项目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在基本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

于 2025 年 11 月 07 日 在 全 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1107ZkyjX）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环境信息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 。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是专业的环评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作为项目公示网

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网络公示媒介的要求。 

 

图3  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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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

2025 年 11 月 14 日在《海峡导报》中缝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公示启事，

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4 、图 5 。 

《海峡导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为 4 开 56

版日报，属于综合类市民生活报，具有广大的阅读群众，作为本项目登报公示媒介，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登报公示媒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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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登报公示截图（2025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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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登报公示截图（2025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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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2025 年 11 月 07 日，在进行第二次网络公示的同时，我单位分别在永和镇政府、巴

厝村和西坑村村委会张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告，第二次张贴公告照片，

见图 6 。 

项目位于晋江市永和镇，其周边村庄主要为巴厝村和西坑村，永和镇政府、巴厝村

和西坑村村委会项目所在地公众于知悉的场所，作为项目公示张贴场所，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张贴场所的要求。 

 
巴厝村村委会张贴照片 

 
西坑村村委会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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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镇政府张贴照片 

图6  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张贴公示照片 

3.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包括网络、报纸及张贴公示），我单

位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公众的反馈意见或公众意见表。 

四、其它 

4.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案情况 

项目公众参与说明独立编制成册，公参相关资料（如网络公示截图、刊登报纸原件、

现场粘贴公告照片电子版）建立档案保存由专人负责，纳入项目运行以后环境档案管理。 

4.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公众参与有关包含企业、个人隐私的信息没有对外公开。 

五、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

限公司晋江市肉品加工产业园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在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

的公众意见表，也未收到有关本项目的电话、邮件及信函等公众意见。 

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相关规定，开

展了公众参与工作，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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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政府部分以及公众进行监督。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晋江市肉品加工产业

园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省晋江市晋尚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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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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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村民委员会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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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晋江市永和镇西坑村民委员会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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